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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，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: 

根据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部署，各级新税务机构挂牌至

“三定”规定落实到位前的改革过渡期，原国税、地税机关按原

有职责协同办理税费征管业务，统一以新机构名称对外执法和服

务，确保税务机构改革和各项税收征管工作平稳有序推进，确保

不断提升纳税人的办税体验。现就做好过渡期有关税收征管工作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税费征管业务衔接 

（一）表证单书及印章使用。新税务机构挂牌后，启用新的行政、

业务印章，原国税、地税机关的行政、业务印章停止使用。税收

业务印章根据工作需要按规定刻制，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可以使用

税收业务专用章。各类证书、文书、表单等启用新的名称、局轨、

字轨和编号。 

（二）纳税人户籍管理。新税务机构要统筹做好税务登记的确认、

变更、注销和停复业等工作，实现税务登记事项“一窗办理”，

内部信息共享共用。对当期有任一税种申报记录的纳税人，新税

务机构不得将其认定为非正常户。对纳税人在原国税、地税机关

户籍管理状态不一致的，新税务机构应当根据纳税人实际情况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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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处理，保持同一纳税人状态的一致性。 

（三）欠税公告。新税务机构在发布欠税公告前，应当按户对纳

税人所有税种欠税信息进行归集确认后，根据《欠税公告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9 号）对纳税人欠税情况予以公

告。 

（四）风险统筹。新税务机构要加强风险任务扎口管理，统筹风

险管理任务安排，有序开展风险任务的推送和应对工作。要按照

税务总局规范税务机关进户执法、减少税务检查的工作要求，统

筹开展进户执法，避免对同一纳税人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。 

（五）税务稽查未结案件处理。原国税、地税稽查机构分别对同

一被查对象立案检查且均未送达决定性文书的，由新的税务稽查

机构进行案件合并及后续办理。其他各自立案检查的未结案件，

新的税务稽查机构原则上按照原检查范围继续办理，与原检查范

围所列税种直接相关的税费要一并处理。 

（六）执法标准。按规定应当由原国税、地税机关分别进行行政

处罚的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，新税务机构不得给予两次及以上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对于原国税、地税机关税收政策执行口径、适用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对同一个体工商户征收方式、定额核定依据

不一致的，新税务机构应按照依法合规、有利于纳税人和有利于

优化服务强化管理的原则统一明确执行标准，统一执法尺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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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委托代征。原国税、地税机关与第三方签订的委托代征协

议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，需要调整的由新税务机构按规定与代征

单位签订委托代征协议。原国税、地税机关相互委托代征的事项，

内部操作按照原工作流程办理，税收票证、发票、税控设备领用

方式不变。 

（八）重点税源网上申报管理。重点税源监控报表网上申报对象

和工作流程保持不变。新税务机构要将原国税、地税网上税务局

中重点税源网上申报系统入口统一为一个入口，同时明确内部报

表审核和咨询服务的职责分工及人员安排，做好重点税源监控报

表管理的衔接工作。 

（九）会统核算。过渡期间，新税务机构按原国税、地税机关会

计主体进行核算并生成报表，但应以新税务机构统一对外提供数

据。各省新税务机构向税务总局报送报表时，同时报送原国税、

地税机关和新税务机构报表。 

（十）税务代保管资金账户变更。新税务机构挂牌后，应按照税

务总局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《税务代保管资金账

户管理办法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181 号文件印发）及时办理账户

变更等手续。 

（十一）发票、税收票证管理。挂牌前已由各省税务机关统一印

制的税收票证和原各省国税机关已监制的发票在 2018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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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日前可以继续使用。各省税务机关应对现有存量发票、税收票

证进行清理摸底，做好发票、税收票证的存量调剂。新税务机构

挂牌后各省税务机关印制发票、税收票证的，应当启用新的发票

监制章和税收票证式样。新的发票监制章由各省税务机关在启用

前对外公告，新的税收票证式样由税务总局统一明确。 

二、优化纳税人办税体验 

（十二）办税统一。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税务总局的统一部署，

对办税服务资源和网上办税系统进行有效整合。新税务机构挂牌

后，实现 “一厅通办”“一网通办”“主税附加税一次办”；

12366 纳税服务热线不再区分国税、地税业务，实现涉税业务

“一键咨询”。 

（十三）资料报送。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

要求，优化办税程序，减少资料报送，原国税、地税机关对同一

事项资料报送有不同规定和要求的应当统一报送规定。新税务机

构挂牌后，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按规定需要向原国税、地税机关

分别报送资料的，相同资料只需提供一套；按规定需要在原国税、

地税机关分别办理的事项，同一事项只需申请一次。税务机关通

过后台业务流转、协同办理。 

（十四）实名办税。各省新税务机构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实名

办税信息合并规则，统一本省实名办税范围、流程及验证手段等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928


